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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威海·聚焦

过节了，小偷也忙活起来

警方一周抓获窃贼50余人次

本报威海9月29日讯(记者 陶相

银 通讯员 王智润) 自22日以

来，威海市公安局反扒专业队已抓获

小偷50余人次。这些小偷多为惯偷，

有60多岁的老年人，也有6岁的小孩

子。民警提醒，节日期间，也是扒窃案

件的高发期，请出行市民一定将随身

财物放在自己的可视范围内。

29日17时许，昆明路上，一名小

女孩在尾随一挎包女士多时后伸出

了贼手，跟踪多时的反扒民警当场将

其控制，其周边的两名同伙也随即落

网。而在当日落网的另一扒窃团伙

中，共有两男三女落网，其中年纪最

小的仅6岁(上图)。为首的女孩有十

六七岁，但自称14岁。反扒民警介绍

说，“他们说14岁就是为了逃避被拘

留，按规定只能进行批评教育。在这

个团伙中，6岁的小女孩才是主力，因

为这样的小偷最不容易引起路人的

警觉，即使被发现也不会挨打。该团

伙基本就是靠她来‘出手’，其他人只

负责打掩护或转移赃物。”28日上午，

民警在市立医院蹲点多时，成功将三

名老年小偷抓获，这三名老年男子均

来自东北，最大的已64岁。据他们交

代，他们一般在住院部行窃，作案时

间一般选在早上5点到8点之间，此时

患者或看护的家属都在上厕所、洗

刷、买早饭，而他们则冒充患者家属

进入病房，因为年龄优势不容易被怀

疑，伺机盗窃财物。

据反扒民警介绍，仅从中秋节当

天至29日，反扒民警已在市区抓获了

小偷50多人次。近几日，威海街头还

发生数起砸车窗盗窃的案例，警方提

醒市民下车后要锁好车门关好车窗，

车内尽量不要存放贵重财物。

【扒窃高发时段】正常工
作日为每天的上下班高峰
期，即上午7时至9时、16时30

分至18时。因为假期期间多
数人休假，小偷的活动时间
亦有所调整，集中在上午9

时以后，尤其是中午。

【扒窃高发场所】市区的
华联、五交化公司、小商品市
场、长峰、汽车站、寨子、老汽
车站等人群密集的公交站点；

华联商场、百货大楼、国美电
器、大润发、家家悦中心店、大
世界、小商品批发市场、韩国
商品城等大型商场超市；海滨
北路、青岛北路、新威路、昆明
路、光明路、统一路等繁华路
段；各大医院的缴费处、住院

部，尤其是住院部的上午6

点—8点；汽车站、火车站、旅
游码头及各景点、公园等人群
密集区；1路、2路、7路、12路、30

路、101路等公交车因线路长、

乘客多等原因，扒窃案件较
多；往返威海、烟台之间的城
际班车，因为乘客多、携带贵
重物品多、运行时间段等原
因，易被盗笔记本电脑、数码
相机等财物。

【小偷惯用手段】小偷一
般是2—3人团伙作案，得手后
立即转移赃物。小偷惯用的盗
窃方式有拉包链、刀片划割、

镊子夹取、剪刀断链等方式。

在商场、公交车等拥挤的场
所，小偷们往往将目标夹住，

使劲挤蹭以分散目标的注意
力，其中一人趁机下手。在街
头，小偷们往往穿衣较厚较
多，胳膊上往往搭件衣服作为
遮挡物，他们尾随的目标一般
为挎包的女性，采取拉包链、

刀片划破皮包等方式盗窃。商
场外或公交站点往往有小偷
配合盗窃，一般是一名小偷故
意以碰撞、“你踩我脚了”、“你
的钱掉了”等方式吸引目标的
注意力，另一同伙趁机在目标
身后剪断目标的项链、割破手
机套或皮包、衣兜进行盗窃。

饭店内，小偷会选择将皮包放
在椅子上、衣服挂在椅子后背
上的顾客为目标，趁顾客吃饭
之机盗窃。

假期出游 莫忘防盗

小偷盗窃的目标均是将
随身物品放在视线之外的人，

市民只要稍加注意即可防盗。

1、外出时尽量不要携带
大量现金或比较贵重的物
品，即使确需携带，也应与零
钱分开放；不要在外套口袋
放财物，特别是上衣下侧和
裤子后面的口袋。

2、挎包的背带不宜过
长，最好选择将包斜放在身
前，或用胳膊夹住。后背包可
以反背放在胸前。

3、在拥挤的地方，手可

捂住衣兜，或放在包上，此时
不宜打电话或接电话。

4、下公交车时较拥挤，

尤其要注意身后。

5、在饭店就餐时，不要
把包放在空座位或身后靠椅
背上，最好放在身前或自己
的视线以内，不要在椅子背
上挂衣服。

6、公交车、长途车上尽
量不要睡觉，睡觉时将随身
现金放在胸前的口袋，贵重
财物抱在胸前。

7、驾车时，切记要关紧

副驾驶座旁的窗户，避免有
人故意敲驾驶座侧车窗，而
另一人从副驾驶座侧车窗伸
手偷走物品或是打开车门偷
走物品。

8、在发觉自己财物失窃
时，如果怀疑扒手仍在车上，

应立即通知司乘人员将车开
往附近的公安机关；如果被
窃的是手机，受害者可当场
借用他人手机拨打自己手
机，根据铃声判断扒手方位；

如果扒手已下车，应立即到
就近公安机关报案。

防盗秘笈 有备无患


